
启东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启征告〔2024〕13 号

启东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 2024 年度第 1 批次（21 挂）建设用地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

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启东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区 2024 年度第 1 批次（21 挂）建设

用地

二、批准机关：江苏省人民政府

批准文号：苏政地 F〔2024〕24 号

三、征收土地位置：详见勘测定界图

四、征收土地地类和面积：
单位：公顷

序

号
项目名称

地块编号
镇村组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它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小计

1

启东市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建

新区 2024 年第 1

批次（21挂）建设

用地

地块 01

（G202400101）

汇龙镇近江村 13 组 1.0903 0.5020 0.208 0.0808 1.8811

汇龙镇近江村 14 组 1.2485 0.1803 0.3064 0.0551 1.7903

汇龙镇近江村 15 组 0.8316 0.0174 0.5479 0.0847 1.4816

汇龙镇近江村 16 组 0.8622 0.0169 0.0261 0.3585 0.1297 1.3934

汇龙镇近江村 17 组 1.1864 0.0078 0.3964 0.11 0.0005 1.7011

汇龙镇近江村 24 组 1.1451 0.0247 0.4533 0.0889 1.712

汇龙镇近江村 27 组 0.0243 0 0 0.0243

汇龙镇近江村 35 组 0.875 0.355 0.0335 0.2351 0.3135 1.8121

汇龙镇近江村 36 组 0.8418 0.2028 0.2353 1.2799

汇龙镇近江村 37 组 0.0121 0.0106 0 0.0227

汇龙镇近江村 38 组 0.1983 0.0025 0.0082 0.0938 0.0754 0.3782

汇龙镇近江村 39 组 0.2968 0.117 0.1343 0.0963 0.6444

汇龙镇近江村 40 组 1.2614 0.0488 0.0952 0.5561 0.188 2.1495

汇龙镇近江村 41 组 0.4556 0.0519 0.3684 0.0655 0.0005 0.9419

汇龙镇近江村 0.003 0.3088 0 0.3118

合 计 10.3324 0.5921 0.8952 4.1804 1.5232 0.0010 17.5243

五、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安置方式：

1.征地补偿标准按《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

〔2023〕12 号）、《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启东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等标准的通知》（启政规〔2024〕1号）

进行测算，具体标准如下：
单位：万元/公顷

地类

标准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70.5 70.5 49.35

说明：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标准为 35.25 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标准为 2.35 万元/人。
单位：万元/公顷



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按《关于印发<启东市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估价导则>的通知》（启住建规〔2020〕

2号）文件执行。

2.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按《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

政发〔2021〕87 号）文件执行。

六、公告时间：

本公告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27 日至 2024 年 7 月 26 日。

七、征地补偿实施后，请相关权利人持有关不动产权利证书十日内到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如在上述期限内不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动产登记机构依《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及本公告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启东市人民政府

2024 年 6月 27 日

地类

标准

农用地

耕地 园地、经济林地、大棚设施栽培、精养鱼塘 沟渠、坑塘水面

青苗补偿费 2.7 5.7 1.35


